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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案说以案说

安置房买卖合同签订后未办理过户，卖方
向买方交付房屋后又向银行借款并以其持有的
房产证设定抵押。在这种情况下，银行是否对
抵押房产进行尽职调查是其能否善意取得抵押
权的关键。近日，北碚区法院审理了一起因银
行在办理房屋抵押登记手续时未依法履行尽
职调查义务，致使判决注销抵押登记的案件。

案例：
买房后未过户被抵押
诉请注销抵押获支持

2017年，肖某将一套安置房卖给曹某。曹
某支付房款后便装修入住，因案涉房屋未办
证，双方约定房屋办证后再办理过户手续。
2019年，案涉房屋符合办证条件，但双方因故
未能完成办理过户。2021年，肖某将案涉房屋
抵押给某银行借款37万元，并办理了抵押登
记。后曹某一直催促肖某办理房屋过户手续，
肖某以案涉房屋已经办理抵押登记无法过户
为由进行推诿。无奈之下，曹某诉至法院，要
求某银行注销案涉房屋的抵押登记，肖某配合
曹某办理案涉房屋的变更登记手续。

案件审理中，某银行举示了其拍摄的案涉
房屋室内照片。承办人员对案涉房屋进行了
现场勘验，发现案涉房屋显示的房屋装潢及家
具与某银行举示的照片存在明显区别，银行提
供的照片并非案涉房屋拍摄记录的真实影像。

判决：
银行抵押权非善意
判决注销抵押登记

法院经审理认为，肖某无权处分案涉房

屋，根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若银行
设定抵押权时具有善意，其仍然
可以取得抵押权。本案中，
银行在从事贷款业务时，
不仅未发现有他人实际
占有使用房屋，而且提
供的实地走访照片中
的房屋装潢及家具与
案涉房屋存在明显区
别，说明银行并未对抵
押物的权属和价值，以及
实现抵押权的可行性进行
严格核查，客观上存在过失，能
够证明某银行在贷款交易过程中
对应调查内容未履行尽职审核义务。故
法院依法认定该银行在取得抵押权时并不
具有善意。最终，法院支持了曹某的诉求，
判决已经生效。

法官说法：
银行未对房屋尽职调查
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善意取得”是我国民法典中的重要概
念。在房屋实际交付但未过户的情况下，存
在房屋登记权利人与实际权利人不一致的

“真空时期”，房屋登记权利人将该房屋另行
抵押给他人，他人基于不动产登记薄的推定
效力相信抵押人有权处分，进而设立抵押登
记。但该抵押登记能否实际取得，需要结合
民法典第三百一十一条规定的善意
取得制度进行判断，核心在于抵押
权人是否构成善意。

本案中，银行辩称其对当事人的

房屋进行了查看并举示了照片，但照片内容
经法院勘验并非案涉房屋，成为法院认定银
行不具有善意的关键。

法官提醒，银行作为专业的金融机构，对
抵押物权属登记情况可能存在风险亦具备高
于一般社会公众的甄别能力，并知晓抵押登
记注销对银行权益实现的不利影响，故其应
当尽职调查抵押物的实际情况，否则就要承
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同时，购房者购买房屋
后应当及时办理过户登记，确实客观上存在
不能过户的情形时，更要密切关注房屋产权
的实际情况，防止卖方一房二卖或恶意抵
押，在房屋符合过户条件时应积极主张权
利。

通讯员 李金霏 记者 杨 雪

借款人抵押的房屋已出售，银行未尽职调查被撤销抵押登记，法官：

银行有过错不能取得抵押权

渝中区法院：
关注企业管理风险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本报讯 10月31日，渝中区法院召开优化
法治化营商环境新闻发布会，发布优化法治化
营商环境典型案例，并发出企业管理法律风险
提示。据介绍，2024 年前三季度，该院审执结
涉民营经济各类案件 24607 件，结案标的 40.6
亿元。通过妥善调处化解 9779 件，结案标的
4.7亿元。

发布会上，渝中区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
政治部主任李彩霞以“渝中法院探索建立‘六
型六式’工作法推动渝中‘宜商宜业’，打造优
化法治化营商环境‘金字招牌’”为主题，通报
了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工作情况。

“法院始终践行善意文明执行理念，建立
健全长效执行工作机制，持续加大涉企案件的
执行力度，用真金白银增强当事人的获得感，
为营商环境优化提供有力司法保障。”该院党
组成员、执行局局长张大庆就2024年执行领域
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情况进行通报。

会上，渝中区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李
家骥发布了《企业管理法律风险提示》，结合新
修订的公司法，综合企业司法实务中多发的纠
纷问题，渝中区法院发出10项风险提示，内容
涵盖公司出资、设立、经营、清算等各个阶段，
为民营企业依法参与市场活动作出指引。

记者 张柳妞

九龙坡区法院：
发挥司法职能作用
助推国资国企改革

本报讯 为更好发挥司法职能作用，助推
辖区国资国企改革在法治轨道上有序推进，10
月30日，九龙坡区法院在区“九久满意·亲清联
盟”政企交流平台组织召开司法服务保障区国
资国企工作座谈会。九龙坡区法院党组书记、
院长樊非，该区国资委主任金峰等参加会议。

会上，金峰首先介绍了深化国资国企改革
工作取得的阶段性成效、存在的问题挑战和下
一步工作计划，表示区国资委和各区属国企将
与区法院加强沟通、争取指导，推动企业规范
运营，减少诉讼解决事项。随后，9家参会企业
围绕国有企业作为投资股东在强制清算中的
责任承担、公司违法减资的法律后果、租金工
程款债权清算等法律问题展开讨论交流。

同时，该区法院相关部门负责人对企业提
出的问题逐一进行了回应，并对区法院近3年
来办理的涉区属国企案件情况进行了详细介
绍，指出可能存在的法律风险，提出风险防范
建议。

记者 朱颂扬 饶 果

彭水县法院：
妥善化解劳动争议
构建和谐劳资关系

本报讯 “若用人单位恶意注销，劳动者
能否要求用人单位补缴养老保险？”10月30日，
彭水县法院召开劳动争议审判工作新闻发布
会，通报了彭水县法院2021年以来劳动争议审
判工作情况，并解答了媒体记者的提问。重庆
市人大代表王天波、谢建，彭水县总工会、县检
察院、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县律工委
相关负责人出席发布会。

近年来，彭水县法院以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为目标，坚持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和维护企业
发展并重原则，组建专业审判团队，对劳动争
议案件进行集中审理。运用业务研讨会、庭审
观摩、专业法官会议等形式，研讨疑难复杂案
件、总结类案特点、应对新型问题，不断提升劳
动争议审判业务水平，严把案件审判质量关。

同时，坚持预防和化解双向发力，建立健
全判后答疑工作机制，强化办案法官“如我在
诉”意识，在当庭宣判、文书送达等环节，就当
事人存在的疑问和判决的法律依据主动释明
答疑，避免当事人因对法律文书的不理解而上
诉，确保“胜败皆明”。

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将调
解贯穿于劳动争议案件处置全过程，与仲裁委
联合出台了《关于调处劳动争议的指导意见》，
完善邀请调解、委派调解、线上调解等多元解
纷工作机制，推动劳动争议高效化解。

滕建国 通讯员 张 丹

本报讯（记者 杨 雪 通讯员 曾诗淇）
商家承诺的赠品无法兑现，消费者能否以此为
由申请退款？近日，璧山区法院审结一起信息
网络买卖合同纠纷，卖家事先承诺赠送的教具
包无法兑现，导致消费者无法正常学习已购买
的课程产品，法院依法判决商家退还对应款项。

曹女士在浏览某电商平台网站时，发现某
早教课程商家正在开展促销活动。客服人员告
知曹女士，如果消费相应的早教课程产品，平台
就会根据宝宝的月龄赠送相对应的教具包。曹
女士随即通过网络平台向该商家购买了价值
3932元的（0~3岁）家庭早教课（畅享版），商家
亦承诺会赠送13个教具包。但是，曹女士在收
到16~18月龄的教具包后，商家告知曹女士，因

资金链断裂，后期无法再赠送教具包，只能退换
成其他课程。双方经数次协商未果后，曹女士
诉至法院，请求商家退还支付的全部款项。

庭审中，商家认可未发送教具包系其自身
原因，但表示只能兑换成其他课程，不愿退款。
曹女士则认为，教具包虽然名义上是赠品，但是
与课程内容相关联，教具缺失会导致早教课无
法正常使用，商家违约在先，应退还自己已支付
的全部款项。

法院经审理认为，在附赠品的消费活动中，
消费者虽然没有为赠品直接支付对价，但是赠
品是以消费者的消费行为作为前提的，并不属
于一般的无偿赠与。一旦商家作出承诺，赠与
行为就应该成为商家的合同义务，如果不履行，

就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本案中，双方虽
未签订书面合同，但曹女士向商家支付了款项，
商家为曹女士提供教学课程，双方之间已经形
成事实上的信息网络买卖合同关系。在合同履
行过程中，商家未向曹女士发送18~20月龄的
教具包，导致其无法正常上课，且早教课程系根
据孩子的月龄进行辅导和教学，具有一定的时
效性，本案开庭时，曹女士孩子的年龄已不适合
学习 18~20 月龄的课程，商家应对此承担责
任。因此，对曹女士要求商家退还课程费用的
请求应予支持。

考虑到曹女士子女年龄、已正常发送的教
具包等情况，法院判决商家退还曹女士 1500
元，现判决已生效。

商家承诺送赠品 无法兑现应退款
法院：赠品以消费为前提，并不属于一般赠与

10月29日，潼南区
法院未成年人（家事）审
判团队走进潼南中学，
为该校初一学生开展预
防未成年人犯罪专题法
治讲座，通过生动有趣
的讲解与互动，为同学
们筑起一道坚实的法律
防线。

记者 唐孝忠 摄

图 说

新 闻


